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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小百科

在第十届中国国际版权博览会
上，安徽省公布了新一批安徽省
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点地
区，为安徽民间文艺的传承画卷再
添新彩。而徽州故地黄山，作为先
行先试的全国首批民间文艺版权保
护与促进试点地区，早已将版权化
为生花妙笔，在这幅图景上绘就了
浓墨重彩的一章。

近年来，安徽黄山持续优化民
间文艺版权的确权、用权与维权机
制，筑牢民间文艺传承发展的版权
基础。两年来，3万件登记作品生
根发芽，其中，黄山市歙县徽州鱼
灯更从一隅民俗“游”向全国，其
版权创新创造经验入选版权强国建
设典型案例，映照出传统技艺在现
代规则滋养下焕发的别样生机。

著作权人应当主动、全面、准确地
告知在先普通许可情况。如果著作权人
没有告知在先普通许可情况就径行授出
专有许可，被许可人可以依法解除专有
许可合同，要求著作权人退还已经支付
的全部许可费。

与“一房多卖”不同，在著作权许可实践
中，“一权多授”的情况比较常见。从版权费千
万起步的影视综节目、体育赛事直播，到百元就
能从集体管理组织、图片商处获取使用许可的音
乐、图片，著作权人将同一作品的相同权利同时
或先后许可他人使用的情况非常多见。那么，有
在先专有许可，还能“一权多授”吗？在“一权
多授”场景下，在后专有许可又该注意什么？

专有许可在先，在后许可无效，
有保留约定的情况除外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专
有使用权的内容由合同约定，合同没有约定或者
约定不明的，视为被许可人有权排除包括著作权
人在内的任何人以同样的方式使用作品。《北京
市高级人民法院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指南》第
3.10条进一步规定，被许可使用人通过合同取
得专有使用权，著作权人在合同约定范围内就相
同的权利再次处分的，不予支持。著作权人对相
同权利重复进行许可的，认定在先被许可使用人
取得专有使用权，但有相反证据的除外。据此，
著作权人先行授出专有许可的，通常情况下不能
再许可任何人以相同方式使用作品。著作权人在
后又许可他人以相同方式使用作品的，不论是专
有许可还是普通许可，均损害在先专有被许可人
的权益，应属无效。

然而，在版权许可交易和相关司法实践中，
部分交易方甚至法官往往见到“专有许可”就将
其理解为“被许可人有权排除包括著作权人在内
的任何人以同样的方式使用作品”，忽视了“专
有使用权的内容由合同约定”这一重要前提。只
有合同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才可以依法将

“专有许可”理解为“有权排除包括著作权人在
内的任何人以同样的方式使用作品”。因此，如
果著作权人在授予被许可人专有许可时，通过合
同约定，保留了后续再授予他人普通许可的权
利，则著作权人在后授出的普通许可仍有效。前
述场景在版权许可交易中并不少见。例如，国际
奥委会授予持权转播商在某地域内通过信息网络
传播奥运会视听内容的专有许可，同时也保留了
授予顶级赞助商、各类合作伙伴、国家奥委会和
专项体育组织在一定范围内使用奥运会视听内容
的普通许可权利。又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部
分节目在某领域传播的专有许可授予台属公司
（负责该领域维权工作），但同时保留自行使用、
普通许可其他台属公司或合作伙伴的权利。

专有许可在后，应当主动告知在
先普通许可情况

权利人在先授出普通许可，后续相同权利又
被他人买断（即在后授出专有许可）的情况也存
在。虽然在先普通许可不影响在后专有许可的效
力，但是却可能影响在后专有许可的价值，进而
影响被许可人获取专有许可的意愿。好比房产交
易中卖方必须向买方披露房产租赁情况。如果房
屋已经出租且尚余10年租期，卖方又一次性收
取了租金，这显然影响买方的购买意愿和成交价
格。著作权许可交易也一样，如果相同权利项下
已经授出普通许可，后续又有被许可人希望高价
买断（获取专有许可），则著作权人应当主动、
全面、准确地告知在先普通许可情况。如果在后
专有被许可人意在维权，则影响不大；如果意在
深度开发和广泛传播，则在先普通许可的传播渠
道、使用方式、许可期限等情况将直接影响在后
专有许可的市场开发空间。因此，如果著作权人
没有告知在先普通许可情况就径行授出专有许
可，即使双方签订了许可合同，被许可人按约定
支付了全部许可费，一旦被许可人获知在先普通
许可情况，仍可以依法解除专有许可合同，要求
著作权人退还已经支付的全部许可费。如果在后
专有被许可人对在先普通许可不知情，还可能将
在先普通被许可人误认成侵权人，进而导致错误
维权，产生取证费、诉讼费、律师费等损失。

综上，诚信是包括著作权许可交易在内的任
何商业活动的基石。任何一方缺乏诚信的行为或
者疏忽都可能损害另一方的利益。著作权许可交
易中，著作权人的诚信更显重要。除非著作权人
全面、准确地向被许可人披露在先许可情况，否
则被许可人很难掌握，只能基于署名等信息对著
作权人的身份和持权状态予以信任。笔者建议，
被许可人可以通过许可合同约定著作权人如实披
露在先许可情况。此类约定既是对著作权人的提
醒，也是对自身权益的保障。

（作者朱晓宇为北京斐普律师事务所主任，
刘誉阳为北京斐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权多授”都有效吗？
□朱晓宇 刘誉阳

“拈来轻、磨来清、嗅来馨、坚如
玉、研无声、一点如漆、万载存真”，
这是古人对徽墨的至高赞誉。作为“文
房四宝”之一，徽墨的制作史已绵延千
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如今，古老的徽墨凭借其千百年的
文化积淀，在版权的加持下正在焕发新
的活力，赢得了更多人的青睐。

在歙县，拥有200多年历史的老胡
开文墨厂古韵盎然。当《中国新闻出版
广电报》 记者走进厂区，墨香扑面而
来，捶墨声此起彼伏。在厂内的非遗技
艺馆里，珍藏着一套被誉为“镇馆之
宝”的“十大仙”墨模。

“这套模具是由清朝同治年间一位
名叫王绥之的老艺人耗费一生心血雕刻
而成，它将徽墨从单纯的书写工具，
直接‘拔升’到了艺术品的高度。”墨
厂研发部主任、电商科科长周健介告
诉记者，如今这套珍贵的模具虽已无
法使用，却成为了厂里进行登记的第
一件作品，象征着版权意识在传统工
艺领域的觉醒。

周健出身徽墨世家，其父周美洪是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大学毕业
后毅然回厂，投身于徽墨的传承与保
护。在他的推动下，版权已成为古老徽
墨创新发展的重要保障。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版
权布局。等墨版确定，模具刻好，就开
始作品登记。”周健解释道，“因为徽墨
的生产周期非常长，至少需要一年，所
以版权登记这项工作必须提前做好。虽
然墨还没制出来，但创意和设计的‘户
口’要先上好。”

这种“版权前置”的策略为老字号
的核心资产构筑了坚实的屏障。目前，
老胡开文墨厂已登记作品超过 500 件，
每月至少推出一款新产品，每年原创新
开发的墨版少说也有十几个。徽墨不再
是单纯的书画工具，而是融入了更广阔
的生活场景。他们巧妙结合徽州大热的
鱼灯元素，开发出“锦鲤附体”等既传
统又新潮的文创产品。“近几年主要消
费群体中，‘90 后’‘00 后’消费者占
比已达 65%，线上两个平台一年能卖
1000多万元。”周健告诉记者。

墨香新韵
版权守护千年匠心 “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

龙舞。”辛弃疾笔下的元宵盛景，在
歙县的汪满田村、瞻淇村等地已延
续了数百年。嬉鱼灯，这项起源于

“鱼在水中，水能克火”哲学思想，
寄托着百姓祈求风调雨顺、年年有余
美好愿望的古老仪式，在短视频时代
意外地“游”成了顶流文化IP。

汪满田村的鱼灯诞生于600多年
前。其最大的特色在于，无论大鱼
小 鱼 ， 鱼 头 都 绘 有 一 个 醒 目 的

“王”字，形似火焰祥云。“这代表
鱼能上天、能落地，有一种乘风破
浪的精神。什么都不怕，才能成为
鱼王。”汪满田鱼灯非遗传承人汪华
武如此解读其精神图腾。每年从正
月初一开始准备，至正月十三启
灯，连续 4 天的巡游，是全村最盛
大的节日。

而在有着 1300 多年历史的瞻淇

村，“90后”年轻人汪念为这项古老
民俗注入了新的思维。他的父亲汪
近午是瞻淇鱼灯唯一的市级代表性
传承人。汪念不仅积极参与表演，
更在思考如何让鱼灯文化走得更
远。“表演一定要越来越传统、越来
越经典，这样才会被外界真正喜
欢。做传统、做文化才最能吸引流
量。”汪念告诉记者，“同时我们的
延伸产品需要加入很多新鲜元素，
这样才会把这个民俗传播得更远、
更广。”

他 的 想 法 正 是 歙 县 政 府 的 实
践。鱼灯的爆火，让当地看到了版
权开发的巨大潜力。大家将创新开
发的鱼灯周边，如微型灯饰、文创
摆件、主题服饰等进行系统的作品
登记。“仅汪满田一个村，登记的作
品就超过200件。版权保护像一条清
晰的界线，划定了原创者的权益，

使得无序模仿和恶性价格战得到有
效遏制，保障了村民的创新收益。”
黄山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和版权管
理科科长韦俊告诉记者。

于是，一个个曾经只在节日出
现的竹扎纸糊鱼灯，化身为一条条
游向市场的“金鱼”，为当地百姓带
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据统计，去
年春节期间，瞻淇村涌入大量游
客，小小的村落被围得水泄不通。
2023 年，歙县凭借鱼灯这一超级
IP， 全 年 吸 引 游 客 超 过 300 万 人
次，带动农文旅综合消费高达 20
亿元。歙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
王晓鹃表示：“我们要让这些优秀的
传统文化被更多人看见、了解，进
而转化为产业价值，造福当地百
姓。未来，我们将着力创新产品与
服务，争取把更多‘流量’变为

‘留量’。”

鱼灯映月 传统民俗“游”出真金白银

徽派建筑的迷人风韵，离不开其
灵魂——徽州三雕：木雕、石雕、砖
雕。在以砖木为主的徽州建筑中，木
雕不可或缺，从门窗隔扇、梁架雀替
到床榻椅案，无处不在。

徽州木雕自成体系，其核心审美
可概括为一个“雅”字。徽州木雕代
表性传承人朱伟解释说：“徽商是儒
商，文人审美。徽州的雕刻都带着文
人的审美，是文人审美的一种物化。”

朱伟从事木雕行业已三十余载。
在他的工作室里，除了琳琅满目的雕

刻作品，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一摞摞
已卷成轴、泛黄陈旧的设计图稿。这
些图纸是他无数经典作品的灵感源泉
与原始蓝图。如今，它们中的绝大部
分都已获得了“身份认证”——朱伟
对它们进行了作品登记，目前登记在
册的图稿已超过2000幅。

这背后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
2012 年，朱伟创新性地设计了一款

“戒学尺”，将《朱子家训》雕刻于尺
上，迅速成为网络爆款，最高时一天
销售额达4万元。然而不久之后，市

场上瞬间涌现出大量仿制品，粗制滥
造，低价竞争。在惨烈的价格战下，
朱伟的原创“戒学尺”迅速从热卖榜
上跌落。他估算，前后几年的损失高
达数千万元。

“戒学尺”之痛，如同一记警
钟，让朱伟深刻地认识到版权的重要
性。“我现在每完成一件绘图就会进
行登记。”朱伟说，希望通过版权保
护，能够支持原创，让我们有更多的
精力去设计更好的产品，让我们的文
化传承得更久远。

刀笔留痕 “戒尺之痛”成转型契机

徽剧是国粹京剧形成的基础，在
其600多年的发展史中，滋养了大江
南北数十个剧种。在第十届中国国际
版权博览会现场，徽剧青阳腔代表作

《百花赠剑》 在安徽展区精彩上演，
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然而，与许多传统戏曲一样，徽
剧也面临着观众老化、市场萎缩的挑
战。如何在新时代让古老剧种重焕青
春？徽剧人的答案是：在坚守中创
新，并以版权为工具，拓展其生存与

发展的边界。
在黄山市徽州区，记者

见到了徽剧的代表性传承人
江贤琴。她从事徽剧表

演近 50 年，不仅悉

心培养了一批徽剧“新苗”，更积极
参与新编剧目的创排，在原创内容上
进行创新突破。

“近年来，我们连续创排了多部
紧扣时代的小戏：以齐云山挑山工坚
韧精神为原型的《挑起一片天》、讲
述乡村干部故事的《三停杯》，以及
倡导廉洁文化的《一文钱》。”江贤琴
告诉记者，这些新编剧目本身就是徽
剧宝库中新增的、受版权保护的重要
资产。

在内容创新之外，徽剧元素的形
式拓展是关键。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
现，除了舞台表演，徽剧艺术的诸多
元素正被创意激活，转化为琳琅满目
的文创产品。例如绚丽的脸谱、充满

古韵的戏服、精致的帽冠，它们不再
仅仅是舞台道具，而是被提取、再设
计，化身为丝巾、文具、潮玩、冰箱
贴等既传统又时尚的衍生品。“这实
际上是一个系统的版权开发过程。每
一个成功的衍生品，都构成了徽剧IP
的一部分，延长了徽剧的艺术生命
线，也开辟了新的营收渠道，反哺舞
台艺术的传承。”韦俊告诉记者。

舞台上，十七八岁的年轻演员们
已然“闪闪发光”，古老的徽剧在他
们的演绎下绽放出青春的活力。舞台
下，版权为这些创新成果保驾护航，
确保其产生的价值能够回馈到传承与
创作群体之中，形成“创新—保护—
收益—再创新”的良性循环。

徽音流转 古调新声唱响新舞台

安徽黄山：

执版权之笔，绘徽州古艺新卷
□本报记者 樊凡 赵新乐 朱丽娜 吴凡 见习记者 高戈

图为城心城艺·中国民间文艺版权保护系列微纪录片之安徽黄山篇海报、剧照。

徽剧演员在舞台上表演。

扫一扫，观看视频

鱼灯艺人展示鱼灯作品。

■特别关注

本报记者站在徽派建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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